
 
 
 
 
 
 

永政办机〔2009〕41 号 

 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建立永嘉县公墓清理整顿工作领导小组的 

通  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为加强对我县公墓清理整顿工作的领导，县人民政府决定，

建立永嘉县公墓清理整顿工作领导小组。现将组成人员名单公布

如下： 

组  长：徐朝新（县府办） 

副组长：邵秋莲（县民政局） 

成  员：吴德安（县发展和改革局） 

吕川云（县民政局） 

徐长波（县国土资源局） 

周  涛（县规划建设局） 

- 1 - 



施旭顶（县林业局） 

杨海章（县工商局）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民政局，吕川云同志兼办公室主任，

吕胜建同志为办公室副主任。 

 

 

 

二○○九年十月十二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殡葬改革  机构  通知 

抄送:市民政局，县委各部门、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

县法院、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、新闻单位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09 年 10 月 15 日印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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